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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源通告第02/2009號 
2009年5月15日 

申請各項資助計劃  
 
新界東地域資源開發部已完成整理關於香港童軍總會、新界東地域與及

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提供可能適合童軍旅團申請的資助基金資料，並上載

於新界東地域網頁www.nter-hkscout.org，以供本地域各個旅團及單位參考。 

 
各旅團申請資助基金時，必須按照香港童軍總會「政策、組織及規條」

中之 「規條 27 -補助金及援助」 之規定辦理： 

 
規條 27.1 如童軍旅能籌集得他們所需的部份款項，他們便可接受補

助金或援助的經濟輔助。 

規條 27.2 申請者向區會、地域或總會總部申請補助金或援助之前，
需先取得區總監的推薦。 

規條 27.3 除規條 27.2 所述之申請外，其他申請補助金或援助的人
士，在遞交申請前，需先取得區總監的推薦、地域總監的

認許及總會總部的批准。 

 
因此，基於行政上的程序安排，所有申請書必須先行遞交至新界東地域

總部以便統籌辦理。如欲進一步了解有關基金申請詳情，可致電 9201 9700
與助理地域總監(資源開發)林偉康先生聯絡。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域總監  陳蔭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林偉康           代行) 
 


